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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月28日，东平县人民
法院对一起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
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周某因犯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8年4月21日，被告人周某酒后
乘坐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东平公司客车由泰安去往东平，
车内载客18人。16时许，客车行驶
至东平县接山镇331省道与滨河大
道交叉路口时，周某要求下车，客
车司机明确告知周某到接山汽车站
后方可下车，周某仍抢夺司机方向
盘要求客车停车，导致车辆突然改
变行驶方向，脱离正常行驶道路，
驶向道路北侧路肩，司机将客车紧
急制动后，停在道路北侧的路肩
上。周某的行为导致客车右前轮轮
胎及减震气囊破损，未造成人员伤
亡。被告人周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
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发后，被
告人周某赔偿山东泰安交通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东平公司车辆维修费
1500元，并取得谅解。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周某不顾他人生命、
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抢夺正在行
驶中的客车的方向盘，致使车辆失
控，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已危害
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应予惩
处。周某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

轻处罚。其赔偿了被害单位经济损
失并取得谅解，认罪、悔罪，可酌
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1 1 月 3 0 日《人民法院
报》）

说法：前些日子，发生于重庆
的公交车因乘客与司机冲突而坠江
并导致重大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和思考。公交车的安全行驶
事关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每一位乘客和司机在公交车行驶过
程中，都应当心怀敬意、保持理
性、严守法规，决不能稍不如意就
暴跳如雷。作为乘客，更不能以辱
骂、拉拽、抢夺方向盘等方式干扰
司机正常驾驶，否则，一旦发生危
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甚至造成重大
安全事故，就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从而面临刑法的制
裁。

首先，刑法严惩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者。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个概括性罪
名，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
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
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该罪名侵犯的客体是公共
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
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其客
观方面在于以除放火、决水、爆炸

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就是
说行为人实施了危及不特定或多数
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
安全的行为；主观方面，在于行为
人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会危害公
共安全，即发生危害不特定的多数
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安全
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
种结果发生。刑法单独设立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罪名，并
与放火、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等
罪并列，是考虑在现实中犯罪形式
的多样性，有利于保护公共安全。
刑法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本案中，被告人周
某在主观上具有放任危害后果发生
的故意；在客观上，被告人以危险
手段，实施了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
为，其行为使车上乘客产生惊吓和
恐慌，给车上的司乘人员及过往行
人、车辆造成现实的、迫在眉睫的
危险，足以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
命、健康和公私财物，虽然最终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经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其次，未造成严重后果也可能
构成犯罪。

如果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
为，但是未造成严重后果，是不是
就不会构成犯罪呢？对此，刑法第
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
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
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也就是说，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属于行为犯，无论是否
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危害公共
安全的行为都能构成该罪，而后果
的严重程度只与量刑有关，并不影
响此罪的构成。例如，广州市民雷
某因不按规定从后门上车与公交车
司机何某发生争吵 ,当车辆行驶至
一座大桥桥面时，雷某突然将公
交车的塑料垃圾桶套到何某头上
并殴打其头部，导致公交车突然
失控，何某紧急刹车，车辆与大
桥护栏发生碰撞后停下，雷某的
行为虽未造成重大伤亡事故，但
已威胁到公共安全，最终被法院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实践中，还有的
乘客因坐过站或车费找零等琐
事，采取辱骂、拉拽、殴打司机
甚至抢夺方向盘等方式干扰公交司
机正常驾驶等行为，虽然大多未造
成严重后果，但这种行为相当于以
绑架整车乘客的安全来向司机施

压，也是拿车上乘客及道路上过往
车辆、行人的安全当儿戏。对此，
法院一般都按照上述规定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第三，法律对一切危害公共安
全行为说“不”。

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还有很多。如乘客
在乘坐飞机时使用明火、以等人为
由强行阻挡高铁车门关闭等等，对
于类似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不认为是犯罪。对于下列在公
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扰乱公共秩序的
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
明确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处
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扰
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
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
秩序的……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
对首要分子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
失足而成千古恨。公共场所中，每
一位公民都应当增强公德意识和法
治观念，切实养成遇事找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思维，把安全隐患消弭
于无形之中，为营造平安和谐的社
会秩序作出努力。

（陶玉荣 张兆利）

“公交车闹”非儿戏 法律严惩没商量

问：2016年7月9日，我与某农
科公司签订了 5年期限的劳动合
同，岗位是市场信息分析。双方还
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内容是：
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我2年内不得
在农科公司所在市从事与该公司
相同性质的工作，公司按月支付给
我经济补偿；我若违约，须一次性
赔偿给公司5万元。最近，因公司拖
欠我3个月工资，我想辞职另谋职
业。请问，我辞职是可以主张哪些
权利？由于公司的过错而导致我辞
职，是否还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郭静

答：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的目的
是为了保守原用人单位的商业秘
密，因此不能因为单位存在过错而
否定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必要性。
首先，你可以依法辞职并主张相应
权利。《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
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
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6条规
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据此，
你可以向农技公司递交辞职书，
并写明是因为拖欠你工资导致你

离职的，然后要求公司支付所拖
欠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其次，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
条款合法有效。《劳动合同法》
第23条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
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
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
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
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
付违约金。”第24条规定，竞业
限制期限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

你从事市场信息分析工作，无疑
负有保密义务，因此，农科公司
与你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符合上述
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
当遵守和履行。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四）》第7条规定：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
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
偿，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
另有约定外，用人单位要求劳动
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
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这里的“解除劳动合
同”包括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形下的
解除劳动合同，而不区分是否存在
过错以及哪一方存在过错。

综上所述，尽管是因为农科
公司拖欠工资导致你离职，但只
要农科公司在你离职后依约定按
月支付给你经济补偿，你就必须履
行竞业限制义务，即不得在本地区
谋取相同的工作，否则就要向农科
公司支付当初约定的违约金。而且
在支付违约金后，竞业限制义务
并不能免除。 （潘家永）

因单位过错导致解约，劳动者仍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吗？

问：我父母去世时，遗有一套
楼房。我是父母的独生子，考虑这
楼房归我没有问题，因此我没有急
于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房子一直
以我父母的名义出租。最近，我筹
钱买新楼，准备将这套老楼卖掉。
在我去房地产部门办理房屋过户手
续时，他们让我去公证部门办理房
产继承公证。公证部门让我出具我
父母的兄弟姐妹放弃继承我父母遗
产的声明。我父母兄弟姐妹八人，
分居天南海北六个省市，有的已失
去联系多年，取“声明”非常困
难，请问这是必须的吗？贾盛旺

答：《继承法》第三条、第十
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
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
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
活用品；……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
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
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
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
序继承人继承。……你是你父母遗
产的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开
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
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有你在，你父母
的遗产由你继承，你父母的兄弟姐
妹不继承。让不继承的你父母的兄
弟姐妹出具放弃继承声明，多此一
举没有必要。公证复议是指公证处
的本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该司法行
政机关的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根
据公证当事人的申请，对公证处出
具的公证书和有关公证的决定或司
法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公证复议的
决定的正确性、合法性进行复核，并
作出相应的复议决定的活动。如果
公证机关强行让你出具，根据《公证
法》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公证事项
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错误的，可
以向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等规定，要
求其复查、复议。 （王景龙）

继承父母遗产，还要“七大姑、

八大姨”出具放弃继承声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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